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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
   

中矿大继教字〔2020〕14 号 

 

 

关于调整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 

学院各科室、各函授站（点）： 

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和《中国矿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

招生章程》的规定，根据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科室负责人变动

情况，经研究决定对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整，

现将有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

组  长：周  跃、王长生 

副组长：任志宏、王  虎 

成  员：沈  峰、许  旭、郭  佳 

二、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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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执行教育部、各省教育厅关于成人高等教育的招生方针、

政策和规定实施细则； 

2.根据学校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和布局需要，确定每年继

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招生规模，核准年度招生计划； 

3.审核继续教育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和《招生章程》等； 

4.指导、监督对外合作办学事宜以及函授站点的设立，审

核合作办学《协议》； 

5.组织实施继续教育招生工作，负责协调和处理招生工作

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； 

6.监督招生与对外合作办公室履行高校招生信息公开相应

职责； 

7.审核招生与对外合作办公室提交的《年度招生工作总结

与分析报告》，研究相关工作建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一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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